
黑龙江省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办公室文件
黑关办发〔2023〕17 号

关于转发《关于开展“关爱明天、普法先行”

青少年法治教育大讲堂公益活动的通知》的通知

各市（地），省直机关工委、省教育厅、省司法厅、北大荒集

团、龙江森工集团、哈尔滨铁路集团公司、省邮政管理局关工

委办公室：

现将中国关工委事业发展中心《关于开展“关爱明天、普

法先行”青少年法治教育大讲堂公益活动的通知》（中关工委

事业〔2023〕7 号）转发给你们。请各地各单位结合实际，认

真抓好落实。

开展“关爱明天、普法先行”青少年法治教育大讲堂公益

活动，是“关爱明天、普法先行”青少年法治教育活动的重要

组成部分，线上公开课作为新形势下创新青少年法治教育工作

方式的重要载体。各级关工组织要切实重视，抓好落实。要发



挥五老作用，带头参与，主动作为。要创新举措，把大讲堂融

入思政课，融入班团队会，融入家庭教育活动，共同营造青少

年健康成长良好环境。

省关工委网站同时开展此项活动，把参与活动方式和大讲

堂课程安排在省关工委网站和公众号上发布。各地各单位开展

活动情况统计及经验做法，及时报省关工委。

黑龙江省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办公室

2023 年 9 月 7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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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关工委事业〔2023〕7 号

关于开展“关爱明天、普法先行”青少年法治教
育大讲堂公益活动的通知

各参与活动单位：

为进一步落实中国关工委、中央政法委、最高人民法院、最

高人民检察院、司法部、共青团中央、中国法学会《关于开展第

五届“关爱明天、普法先行”青少年法治宣传教育活动的通知》

部署要求，推动青少年法治宣传教育融入普法大格局，促进完善

政府、司法、学校、社会、家庭共同参与的青少年法治宣传教育

新格局，经中国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同意，决定开展“关爱明

天、普法先行”青少年法治教育大讲堂公益活动。现将有关事项

通知如下。

一、活动内容与目的

以习近平法治思想为指导，贯穿《宪法》《民法典》及《未

中国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事业发展中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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成年人保护法》《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》《家庭教育促进法》等

与青少年密切相关的法律内容，广泛邀请国内知名青少年法治

教育、安全教育、心理健康教育、家庭教育等专家，从青少年身

心发展和青少年法治宣传教育工作实际需求出发，通过网络以直

播、录播等形式开展专业讲座。旨在宣传普及法律知识，聚焦解

读社会热点，助力提升青少年法治宣传教育工作能力和水平，增

强青少年法治宣传教育工作的时代性、针对性和实效性。

二、活动时间及形式

活动时间：2023年9月18日至11月30日20:00-21:00。

活动形式：采用网络直播形式，直播结束后开始重播，可供

随时学习。为提高活动参与度，各地结合实际，集中组织学习8

天，学习者可以领取学习证书。

三、活动参与对象

1.各地各级关工委、政法、教育、司法、公安、检察院、法

院、共青团、妇联等有关部门负责青少年法治宣传教育工作的 

同志。

2. 各级大、中、小学、幼儿园在校学生、家长及学校校长、

法治副校长、法治课教师、法治辅导员等。

3.乡镇（街道）、村（社区）基层法治宣传教育工作者。

4.从事青少年法治宣传教育工作的“五老”及青少年法治宣

讲团成员。

四、相关要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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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强化公益属性。坚守活动全过程全环节的公益性，不向学

生、家长、学校等收取任何费用。

2. 加强组织安排。本活动为第五届“关爱明天、普法先行”

青少年法治宣传教育活动重要组成部分。各相关单位，充分发挥

各方面的协同作用，确保宣传推广到位、积极广泛参与，将本次

线上公开课作为新形势下创新青少年法治宣传教育工作方式的重

要载体，引导全社会广泛关注，扩大活动受益面及影响力。    

3.抓好工作落实。要统筹发挥社会、学校、家庭各方作用，

努力构建以家庭为基础、学校为主体、社会为平台的“三位一

体”青少年法治教育网络。充分发挥学校、社区主阵地的作用，

把大讲堂融入到课堂教学，延伸到家庭各成员，落实到青少年学

习、生活的各环节，全面提升法律意识和法治素养，共同营造有

利于青少年健康成长和全面发展的良好环境。

4. 发挥“五老”作用。关工委、“五老”要牵头组织开展，

监督活动实施工作，把大讲堂与活动用书《全国青少年法治教育

读本》相结合，落实好相关工作。

5.强化经验总结。各级关工委要做好活动开展情况统计及经

验总结工作，平台相关参与活动数据将纳入第五届活动评选、考

核范畴。

五、联系方式

联  系  人：熊  雄

联系电话：010-65120200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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电子邮箱：zggwsy@126.com

邮寄地址：北京市东城区朝阳门内大街225号

六、附件

附件1：活动参与方式

附件2：课程安排

附件3：专家介绍

中国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

事业发展中心

2023年8月28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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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1：活动参与方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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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2：课程安排

“关爱明天、普法先行”大讲堂课程安排

日  期 时  间 主  题 授课专家

9月18日 20:00-21:00 《家庭教育促进法》解读 杜江涌

9月19日 20:00-21:00
民法典与未成年人的民事权力

保护问题
李康宁

9月20日 20:00-21:00
《未成年人保护法》的立法修

订及其解读
陈小彪

9月21日 20:00-21:00 《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》解读 汪  鹏

9月22日 20:00-21:00
习近平法治思想指导下推进学

校法治教育工作
张  震

9月23日 20:00-21:00 青少年心理健康与违法犯罪预防 赵晓风

9月24日 20:00-21:00 预防校园欺凌，共建平安校园 于旭坤

9月25日 20:00-21:00 数字时代的儿童保护 佟丽华

9月26日 20:00-21:00 沐浴宪法阳光，青苗茁壮成长 莫江平

9月27日 20:00-21:00 未成年人两法解读 苑宁宁

9月28日 20:00-21:00 婚姻家庭法对儿童权利的保护 梁红霞

9月29日 20:00-21:00
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法治思想

（上）
胡兴建

9月30日 20:00-21:00
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法治思想

（下）
胡兴建

10月1日 20:00-21:00
家庭教育促进法的核心要义与

主要问题（上）
张  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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日  期 时  间 主  题 授课专家

10月2日 20:00-21:00
家庭教育促进法的核心要义与

主要问题（下）
张  力

10月3日 20:00-21:00
奉宪让生活更美好——宪法精

神走进课堂（上）
张  震

10月4日 20:00-21:00
奉宪让生活更美好——宪法精

神走进课堂（下）
张  震

10月5日 20:00-21:00
《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》解读

（上）
陈  伟

10月6日 20:00—21:00
《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》解读

（下）
陈  伟

10月7日 20:00-21:00
树立环境法治观念，养成绿色

生活方式
杨茗皓

10月8日 20:00-21:00 遵纪守法 远离犯罪 周俐莎

10月9日 20:00-21:00
青少年保护法及预防未成年人

犯罪法
谭清值

10月10日 20:00-21:00 未成年人犯罪预防与专门教育 陈小彪

10月11日 20:00-21:00 民法对青少年的保护 雷  振

10月12日 20:00-21:00 未成年人法治启蒙教育 吴小理

10月13日 20:00-21:00 校园安全,从我做起 张雪梅

后续课程，持续更新，敬请关注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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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3：专家介绍

陈伟：西南政法大学教授，博士生导师，法学博士、博士后。 

中国刑法学研究会理事、中国法学会金融法律行为研究会常务理

事。

李康宁：西北政法大学教授，硕士研究生导师，CCTV“法律讲

堂”栏目特邀主讲人。

张震：法学博士，博士后，现为西南政法大学教授，博士生导

师，博士后合作导师；西南政法大学学术委员会委员，宪法学带

头人，《现代法学》编委。

杜江涌：法学博士、博士后、西南政法大学副教授、全国青少年

普法教育优秀辅导员，《身边说法》《给你说法》《凡人有事》

栏目常驻嘉宾。

陈小彪：西南政法大学副教授，硕士研究生导师。

汪鹏：西北政法大学副教授，刑事法学博士。

赵晓风：西北政法大学副教授，硕士生导师。

苑宁宁：法学博士，中国政法大学副教授；最高人民检察院与中

国政法大学共建学术研究机构：未成年人事务治理与法律研究基

地执行副主任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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吴小理：西南政法大学硕士。

周俐莎：全国青少年普法教育优秀辅导员，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

人民法院“荣誉天平奖章”获得者。“周俐莎法治教育工作室”

主持人，从事刑事少年审判、青少年法治宣传教育工作20多年。

杨茗皓：中国政法大学法学学士；西南政法大学法学硕士、 

博士。

梁红霞：法学博士，西南政法大学副教授、硕士生导师。

谭清值：西南政法大学讲师，硕士生导师，法学博士后研究 

人员。

雷振：西南政法大学行政法学院讲师，中国人民大学法学博士。

张力：教授、博士生导师、博士后合作导师；西南政法大学民商

法学院副院长；法学博士、博士后；西南政法大学学术委员会委

员、教学委员会委员；西南政法大学比较私法研究中心主任。

佟丽华：北京青少年法律援助与研究中心主任，“全国劳动模

范”“全国五一劳动奖章”“CCTV法治人物”获得者；先后参与

上百部法律法规政策的起草或论证，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

保护法》修订草案第一稿的执笔人，是未成年人保护领域法律政

策改革的主要参与者。

张雪梅：北京市学生校园伤害事故纠纷调解和研究中心主任、北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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京市人大代表。

于旭坤：中国政法大学法学硕士，北京青少年法律援助与研究中

心执行主任，深度参与多项省部级有关未成年人保护相关的项目

或课题研究，新版《未成年人保护法》修订草案专家建议稿起草

组成员。

胡兴建：法学博士，教授，西南政法大学行政法学院、监察法学

院副院长，前海国合法律研究院研究员，西南政法大学人权研究

院研究员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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